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广西大学20  ～20  学年第  学期普通本科生

 课程免听 申请表(2024版)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学院
	

	专业

名称
	
	年级

班别
	

	累计平均学分绩点 / 加权平均分
	
	联系方式
	

	课程免听的相关规定
	根据《广西大学本科课程管理办法》：
（一）学习成绩优秀、自学能力强、累计加权平均学分绩点达3.0、3.5或4.0，每学期可按绩点成绩分别申请1、2或3门所选课程免听。（二）除按规定不能免听或免做的课程之外，初修课程不及格没有获得相应学分，重修该门课程时与其它课程冲突的，可以申请免听。（三）辅修课程与主修专业课程冲突时，原则上在后续学期修读辅修课程，情况特殊的应当申请辅修课程冲突学时免听。（四）转专业或转学的学生在原专业已经取得学分的课程，因转入专业课程教学要求更高而补修相同名称课程的，可以申请免听。（五）参与学校组织的交流学习项目的学生，经派出单位证实，确因学期起止交错冲突而影响部分在校学习时间的，可以申请免听。（六）原则上学生每学期申请免听课程门数不得超过3门。

	申请免听课程名称
	课程类别
	学分
	开课部门
	上课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冲突课程名称
	课程类别
	学分
	开课部门
	上课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免

听理

由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申请人签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年  月　日

	依据材料
	

	任课

老师

意见
	任课老师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开课
学院
审批

意见
	（公章）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此表一式3份(A4)，开学后两周内受理。审批后由学生本人、任课老师、开课学院各存一份。空表请从教务处主页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。
广西大学20 XX～20 XX 学年第 X 学期普通本科生

 课程免听 申请样表(2024版)
	姓名
	XXX
	性别
	X
	学号
	0123456789
	学院
	XXXX学院

	专业

名称
	XXXX专业（全称）
	年级

班别
	XX年级XX班（全称）

	累计平均学分绩点/ 加权平均分
	XX／NN
	联系方式
	如联系电话等

	课程免听的相关规定
	根据《广西大学本科课程管理办法》：
（一）学习成绩优秀、自学能力强、累计加权平均学分绩点达3.0、3.5或4.0，每学期可按绩点成绩分别申请1、2或3门所选课程免听。（二）除按规定不能免听或免做的课程之外，初修课程不及格没有获得相应学分，重修该门课程时与其它课程冲突的，可以申请免听。（三）辅修课程与主修专业课程冲突时，原则上在后续学期修读辅修课程，情况特殊的应当申请辅修课程冲突学时免听。（四）转专业或转学的学生在原专业已经取得学分的课程，因转入专业课程教学要求更高而补修相同名称课程的，可以申请免听。（五）参与学校组织的交流学习项目的学生，经派出单位证实，确因学期起止交错冲突而影响部分在校学习时间的，可以申请免听。（六）原则上学生每学期申请免听课程门数不得超过3门。

	申请免听课程名称
	课程类别
	学分
	开课部门
	上课时间

	XXXX
	XXXX
	X
	XXX
	XXXX

	XXXX
	XXXX
	X
	XXX
	XXXX

	
	
	
	
	

	冲突免听课程名称
	课程类别
	学分
	开课部门
	上课时间

	XXXX
	XXXX
	X
	XXX
	XXXX

	XXXX
	XXXX
	X
	XXX
	XXXX

	
	
	
	
	

	免

听理

由
	填写自己申请免听的依据与理由，冲突的时间及周数，并说明是部分免听还是全部分（可另附材料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申请人签名：XXX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XXXX年XX月XX日

	依据

材料
	（注明所附材料名称及份数）

	任课

老师

意见
	根据本科学生免听课程管理的相关规定，拟同意该同学所申请课程按免听课程管理。

（根据具体情况填写）
任课老师签名：XXX         
XXXX年XX月XX 日

	开课

学院

审批

意见
	经学院审核，XXX同学情况属实，根据《广西大学本科课程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，同意该同学的课程免听申请。
（按审批实情填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经办人签名：XXX
　　　　　　　XXXX年XX月XX日

	备

注
	


注：此表一式3份(A4)，开学后两周内受理。审批后由学生本人、任课老师、开课学院各存一份。空表请从教务处主页“下载专区”下载。
